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14 年 8 月暑期工讀生徵才公告 

一、 職務：工讀生。 

二、 工讀期間：114 年 8 月 4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29 日止。 

三、 需求人數：15 名。 

四、 工作項目：協助檔存文件除釘、協辦公益出租、房屋稅新制整理及其他交辦工作。 

五、 工作地點：請自備交通工具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

(一)總局秘書室(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段 99號)：10名(工作包含檔案清查、除釘；更換卷夾 

    及整理檔案庫房等檔管相關業務。) 

(二)文心分局(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段 99號)：1名。 

(三)豐原分局(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19號)：1名。 

(四)大屯分局(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2段 633號)：1名。 

(五)沙鹿分局(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 8號)：1名。 

(六)東山分局(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 3段 38號)：1名。 

六、 核薪方式：時薪新臺幣 190 元，每日 8 小時，計 20 日。未扣除勞健保費(期間如遇災防假不

給薪)。 

七、 資格條件：現為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、四技、二技、二專及五專四年級本國籍

在學學生；不含應屆畢業生、研究生、延畢生、夜校生、假日進修部學生。(如錄取本局本年

7 月份工讀者，不可重複參加本次工讀生甄選。) 

八、 報名期間：自 114 年 7 月 3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7 日止(報名人數不足時將延長報名時間)。 

九、 報名方式：符合上開資格條件且有意應徵者，請於 114 年 7 月 7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5 時前至

「臺中市政府服務 e 櫃檯」地稅局的「線上申辦」

(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AdvSearch/index/160/Metasearch/0?ApplyType=0&

CodeLv0=0&Lv1Dept=387260000D&Lv2Dept=260027)。 

(ㄧ)詳實登打各欄位資料，「簡要自述」內容登打勿超過 300字。 

(二)上傳有 113 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圖片檔，若學生證無 113 學年度下學期註

冊章者，請另外上傳 113 學年度下學期之註冊費收據或在學證明，俾利審查在學資格。 

(三)請將上傳資料掃描成 JPG或 PDF格式(限 10MB以下)。 

(四)線上申辦完成後，請至信箱確認是否收到申辦結果通知，始完成報名。 

(五)操作步驟詳見附件「服務 e 櫃檯報名流程說明」。 

十、 面試/甄選日期、地點：詳細時間另以電子郵件行通知(寄至報名時所留信箱)。 

十一、 其他： 

(ㄧ)報名人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本局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甄選時間(若未收到通知信件，請至垃

圾郵件匣中尋找被隔離之郵件或洽詢本局)。 

(二)如有報名問題請於上班時間洽 04-22585000 轉 2281，林小姐。 


